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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质量对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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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法治化营商环境如何影响城市服务业发展？基于笔者构造的１２７
个中国城市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一个新工具变量，研究发现，
司法质量的提升将显著提高城市服务业产值占比和就业占比。根据城市特征
展开的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东部地区城市和副省级以上城市，在本地服务
业企业开展相互竞争的中西部城市和行政权力更小的地级市，提升司法质量
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另外，司法质量提升会导致属于消费性
服务业的住宿餐饮业占比显著下降，而合约密集度更高、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
金融业占比则显著提高，这意味着改进司法质量有利于增量资源流向生产性
服务业。影响机制方面，提升城市司法质量会显著降低服务业纠纷裁决的时
间成本，但是时间缩短对于服务业发展并没有显著影响，从而间接说明纠纷数
量的减少才是司法质量推动服务业发展的机制。为了更好地发展现代服务
业，实现中国经济优化升级，建议中国各级城市从培育法律专业人士入手，提
升司法质量，改善其法治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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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十四五”规划中，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要加快发展现代
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而实现这一任务就需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包
括“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和“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中，如何实现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以推动中国整体经济优

作者简介：黄少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赵锂，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赵昱
名，上海张科禾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破解‘索洛悖论’：企业组织互补性视角下信息技术影响中国企业生产率研究”
（７１９７３０９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基于市场导向的创新体系中政府作用边界、机制及优化”
（１８ＺＤＡ１１５）。



化升级，是一个颇具政策价值的研究议题。
国际上多数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普遍会出现服务业在ＧＤＰ中占比不断提高

的经验现象。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都超过了５０％。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一些主要欧美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接近或达到７０％，有的
甚至超过８０％，服务业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绝对主导力量①。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逐步提高，到２０００年超过４０％，并且在近年超过５０％。然而，
这一比重仍然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即使和当前发展水平相当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
比也有较大差距。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相对偏低现象被视为“中国
服务业发展悖论”②③。

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能发挥黏合剂效应，并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及全球产业链攀
升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较低已经给中国经济实现产业升
级、提升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和提高经济效率带来严重阻碍。那么，如何才能加快服务
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步伐呢？

检视国际经验，不难发现，发展服务业首先是一个社会分工深化的故事。一方面，
依附于制造过程而一体化在制造业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活动，通过外包逐渐被分离
为需要外购的中间投入品⑤。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普遍采用，服务
在整个中间投入品中的结构占比在发达国家又得到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面向消费者
的最终产出以服务的形态表现出来，导致消费性服务业在种类和数量上不断增加。服
务活动成为独立的产业形态，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提高了服务业比重，更重要的是，通过
分工和专业化及跨地区服务贸易，它还促进了整体经济的高效发展⑥。

其次，发展服务业也是一个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的故事，尤其是信息技术近年来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研发设计服务提升了制造业企业
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能力；而金融服务则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提供必要的金
融资源。另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直接带来了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采购仓储、物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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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展营销等各类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巨大提升，由此实现了整个生产体系和产业体
系的改进①。换言之，无论是服务业产出还是投入都涉及大量无形的技术成果和其他知
识产品，一个日益依靠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必然会变得越来越服务化，也越
来越依赖服务业。

服务业发展的这两个“故事”意味着，一个地区是否具有发展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取
决于该地区以法治为主的正式制度的质量，因为良好的法治可以通过改善合约实施和
知识产权保护两个机制来促进服务业发展。首先，服务业提供无形且非同质化的产品，
这些产品的提供和事后评价依赖于信任和契约，因此，一个好的法治体系可以通过保证
服务合约的履行来提升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外购需求，从而促进服务的外包，以及制造
业与服务业之间更紧密的社会分工与协作。第二，服务的投入和产出表现为大量的技
术和其他知识产品，必然涉及创新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一个好的司法体系能够更
好地保护知识产权。

基于这一逻辑，本研究试图对中国不同城市法治环境（以司法质量来代表）是否影
响以及如何影响城市服务业发展进行经验分析。在研究设计上，本文遵循汪德华等人
为代表的文献思路。和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有如下边际贡献：（１）在数据方面，本文使
用的数据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地级市层面的１２７个城市的数据，相比原有文献地域定义更
精细、时间有所更新、研究地区更广。不同于汪德华等人和江静与何薇的研究②使用跨
国数据，邵骏、顾乃华等人的研究使用中国省级数据③，本研究对法治环境的度量落在中
国城市层面，这点和许和连与成丽红的研究类似，但是他们只用到２３个城市两个独立
年份的截面数据。

（２）在指标测度方面，受谈儒勇和吴兴奎研究④的启发，本研究强调法律行业规模
是司法质量的重要体现，因此将城市律师事务所相对数量作为城市司法质量的度量指
标⑤。这一指标和常用的打分制相比更加客观，且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更容易对数据加以
扩展。更重要的是，司法质量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而法律行业的规模是具体的概
念，我们的研究为提高司法质量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

（３）在因果识别方面，本研究构造了各城市“１９９１年可获得法律人才指数”，作为反
映城市司法质量的工具变量，较好地缓解了现有文献难以处理法治环境内生性的问题，
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进行因果识别。处理内生性问题是研究司法质量时的难点，因为可
能是某些因素同时促进法治和经济的发展，或是经济发展对法治具有反向因果关系。
本文从司法人员供给的角度构造工具变量，为今后的研究提出新的思路。

（４）在机制分析方面，本研究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下载的近万份服务业合同纠纷
判决书计算不同地区纠纷平均裁决时长，从而从时间上量化服务业交易成本。据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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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这是同类文献中第一个基于裁决文书对地区服务业交易成本给出度量的尝试。
司法质量提高可能通过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的途径促进服务业发展，也可能因为规范了
合同的制定与实行，降低了诉讼需求。本研究从诉讼文书数据中构造变量，为机制分析
提供了新角度。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１）城市司法质量的提升将显著促进当地服务业发展，具
体而言，一个城市每１０万人口律师事务所数量增加１０％，该市服务业产值占比将提高
６．６５％，服务业就业占比将提高５．８３％。（２）相比于需要参与全球服务业竞争的东部城
市，司法质量提升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以本地服务业企业相互竞争为主的中西
部城市更大；相比于直辖市／副省级市，促进作用在行政权力更小的地级市更大。
（３）司法质量的提升对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金融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会降低消
费性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的占比。（４）影响机制上，提高城市司法质量可以显著缩短
服务业纠纷的裁决时长，但是裁决时间缩短并未对服务业发展带来统计上和经济上
的显著促进效应，城市司法质量的改善更多的是通过减少服务业纠纷数量来促进服
务业的发展。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理论假说和研究设计；第三节报告基准回归结果———特
别是使用工具变量的结果，以及异质性分析；第四节为机制分析；最后为全文总结。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框架
为什么以法治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格外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呢？

按照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人①的归纳，已有文献主要从合约执行和知识产权保护两个方面阐述
法治与服务业的关系。从合约角度考虑，服务的产出与实体产品最大的不同在于，服务
品是无形的且非同质化的，很难有一个事先的对服务品好坏的公认标准；而且，事后要
对服务的品质进行评价，同样存在交易双方的认知差异以及第三方验证上的困难②。因
此，人们往往把服务品归属于信任品范畴，即需要签订各种复杂合约，并依靠有效的合
约实施机制建立起交易双方的信任关系。换言之，服务业属于典型的“合约密集型行
业”或“合约密集型经济”③。因此，有效的法治体系能够保证合同的法律效应，在产生纠
纷时及时做出公正判定。

从知识产权角度考虑，服务业的投入和产出往往表现为大量无形知识产品，包括技
术、创意和理念，它们无需空间位置的转移就可以被他人所窃取。在服务的提供和使用
过程中，这些知识产品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或客户非法模仿。这一特征束缚着企业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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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活动的专业化分工，并且抑制了服务部门企业的创新意愿。因此，依靠司法体系的知
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发展格外重要，尽管也格外困难①。

在经验分析上，黄少卿等人研究发现城市司法质量对企业间专业化分工存在显
著影响②。Ａｍｉｎ与 Ｍａｔｔｏｏ③、汪德华等人、江静与何薇的研究分别利用不同的跨国截
面或面板数据，发现执行合约的法治能力越高的国家，往往也有发展得更好的服务业
部门④，而李世杰等人针对Ｇ２０国家的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论⑤。针对中国的研究中，
邵骏和张捷、顾乃华和刘胜、李筱乐的研究⑥使用中国省级数据，许和连和成丽红的研
究使用城市法治数据和服务业企业数据，检验了法治环境对当地服务业总体及各
细分行业的发展，以及对服务业企业ＴＦＰ的影响。廖福崇的研究利用企业调查数
据考察了审批制度的影响⑦。大部分研究表明，司法质量或法治水平对服务业发展存
在显著正面影响。

但是，不同城市服务业发展通常存在地区性差异。一个受到关注的现象是，中国东
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并没有表现出比中西部地区明显的优势，甚至
近年来其服务业产值占比指标还有被中西部地区赶上的趋势（见图１）。这一现象同样
有悖于全球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规律。刘志彪的研究认为，这与东部发达地区深度参与
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性有关⑧。东部地区大量承接国际制造业外包，制造业比重持续上
升，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而东部所需要的生产性服务主要通过服务贸易来自国外的
发包企业或其他跨国服务企业。在此背景下，本地服务业企业更多地只能从事非贸易
类服务业，从而发展空间受到限制⑨。但是，中国东部地区和全球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
产业分工格局，本身就是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结果。发展服务业的比较优势除了服务
型人才的集聚度差异（人才要素禀赋差异），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治环境差异（制度要
素禀赋差异）。东部城市的司法质量与全球发达国家的差距将对其服务业发展具有决
定性作用，在差距没有明显缩小之前，司法质量改善难以产生促进效果。相比之下，尽
管中西部城市的司法质量水平更低（东部城市的均值是中西部城市的近２倍，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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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较接近，但这并不反映各自的生产效率水平也
接近。总体上，东部地区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要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参见顾乃华、李江帆：《中国服务业技术
效率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４６—５６页。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样本城市服务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的
均值、２５％和７５％分位数

数据来源：作者收集整理。

但由于它们与其他国家在服务业上的竞争关系较弱，司法质量的改善对其服务业的发
展更易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由于中西部城市司法质量更低，提高司法质量的边
际促进效应理论上更强。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潜在需求巨大，并且相
比于中西部城市，东部城市的平均城市规模更大，更有利于发挥服务业的集聚效应而获
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①。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东部城市的司法质量得到改善，其对服
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所带来的促进作用，如强化产业内企业间的分工或促进服
务业集聚，理论上要比制造业更弱的中西部地区更强。综上分析，司法质量提升对服务
业促进的混合效应在东部还是中西部城市更大，这在学理上并不明确。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城市行政级别的分析。相比行政级别更低的地级市，作为政
治经济中心的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所拥有的人才、资金和市场规模优势更为明显，从而
司法质量提升会带来更大的服务业促进效应。但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行政性配置资源
权力要大于地级市，从市场机制上看，司法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又会受到行政权力的弱
化。此外，高行政级别城市的样本数量少于地级市的数量，这些城市的司法质量均值是
地级市的３倍左右，显著偏高于地级市（见表２），从而司法质量提升的边际促进效应也
会大幅减弱。最终，司法质量提升对服务业发展的混合效应，是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更
大还是地级市更大，理论上这显然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另外，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为各类企业提供中间投入品，而消费性服务业直接服务
于消费者。前者的产品对接具体的生产环节，不同产业链内对服务的需求不同，合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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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更频繁、条款更复杂，单次交易下需求的个体化要求更明显。而对于后者，可参考的
经验目标相对较多，更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卖方道德风险所致的群体性交易纠纷，而非个
体间的纠纷。生产性服务业还有一个更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提供的服务往往涉及大量
的无形知识资产，因此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更加重要。正如顾乃华和
李江帆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的总体发展和结构变迁发挥着积极作用。
可以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约密集度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都较消费性服务业更
高，留给司法体系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更大，即相比于消费性服务业，司法质量的提升对
生产性服务业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二）计量策略与数据说明
１．模型设立与变量定义
本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利用中国城市数据，检验司法质量的提升是否会促进城市服

务业发展。在计量模型的选择上，分别选择了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前者控制个体
特征，后者加入地区虚拟变量控制地区发展结构特征。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ｌｎｓｈａｉｔ＝α１ｌｎ　ｌａｗｉｔ＋α２Ｘｉｔ＋ｃｔ＋εｉｔ （１）

模型（１）为主回归模型，其中下标ｉ代表市，ｔ代表年度，Ｘ 代表各控制变量，ｃｔ为常
数项，εｉｔ为残差项。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业发展水平（ｓｈａ），已有文献主要使用“服务业产值占
比”或者“服务业就业占比”的对数作为度量指标。尽管劳动力是服务业的主要生产要
素，但是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在服务业生产中的作用也很重要。相比于就业占比，产值
占比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服务业发展状况。因此，本研究以服务业产值占 ＧＤＰ比重
（ｐｓｈａ）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主要代理指标，而将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ｅｓｈａ）作为度量服
务业发展水平的稳健性分析指标。

模型中的主解释变量为城市司法质量（ｌａｗ）。我们选取城市“每１０万人口律师事
务所数量”这一反映城市司法质量的指标，作为法治环境的代理变量。以往国内文献常
用樊纲等①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２０１１年度报告》中省级层面的
执法水平的打分作为司法质量的衡量。但本文是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地级市层面的分析，
而樊纲等人的数据和本文的精度及时间跨度不同，这是本文未使用其指标的主要原
因②。此外，文献还使用了世界银行各年各国“营商环境”中“执行合同”效率指数③、各
国法治水平评分（汪德华等人）、２００８年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分省执行合同效率指
数，等等。和已有文献相比，城市层面的指标更好地刻画了地区之间法治环境的差异，
然而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无法获得每个律所的律师数量，也无法考虑律师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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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在后面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第三产业占比数据，结合樊纲等人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子项
的分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和本研究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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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对本地司法质量的影响。
在控制变量方面，参考前述相关文献，本研究选取了城市化率（ｕｒｂ）、人力资本水平

（ｅｄｕ）、政府规模（ｇｏｖ）、地区虚拟变量（ｒｅｇ）作为控制变量①。在后续计量处理中，本研
究对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控制不同地区人力资本累计速率的影响。另
外，为了验证法治环境影响服务业的机制，本研究使用样本城市各级人民法院处理服务业
纠纷的裁决时长来度量服务业的交易成本。本研究上述各研究变量的定义汇总在表１。

表１　变 量 及 定 义

变 量 名 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与计算说明

服务业发展水平：产值占比 ｐｓｈａ 城市服务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

服务业发展水平：就业占比 ｅｓｈａ 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比重

法治环境（司法质量） ｌａｗ 每１０万常住人口的律师事务所数量

城市化率 ｕｒｂ 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

人力资本水平 ｅｄｕ 每１万常住人口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政府规模 ｇｏｖ 城市政府财政预算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人均ＧＤＰ　 ｌｏｇｇｄｐｐｃ 人均ＧＤＰ的对数

纠纷平均裁决时长 ｔｉｍｅ 本市服务业纠纷法院平均裁决时长

　　２．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被解释变量“服务业产值占比”和“服务业就业占比”，以

及各控制变量来自各省／市级历年统计年鉴，涵盖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安徽、福建、甘肃、广
东、广西、河南、湖南、江苏、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浙江、上海、北京、重庆等省市自治区
的１２７个城市的数据。部分省市由于无法在统计年鉴找到完整的数据，所以不在回归
分析中。由于数据缺失本身和主要解释变量没有因果关系，不会带来样本偏误问题。
总体上，样本城市数据可以较好地满足研究需要。

解释变量 “每１０万人律师事务所数量”由“企查查”官方网站爬虫计算得到，各城市
服务业纠纷裁决时长由“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爬虫计算得到。由于部分城市的部分年份
数据缺失，因此最终形成的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２，其中报告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
数与最大值。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城市的服务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均值为０．４３５，
服务业就业占比均值为０．４１６，城市化率均值为０．５７１，城市的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均值
为１８９人／万常住人口，每１０万常住人口律师事务所数量均值为１．７９７个，财政预算支
出占ＧＤＰ比重均值为０．２０３，服务业纠纷裁决平均处理时间均值为１３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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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少文献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国家或地区人均ＧＤＰ水平”，以控制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的影响。考虑到这个变量
和其他控制变量，如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有强相关性，所以本研究没有将其纳入回归。事实上，本研究尝
试过加入人均ＧＤＰ，结果是大多影响系数较小且没有显著性，只有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组单独回归时影响系数
显著为负，但数值偏小。这与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沿海发达地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从而更好发展了制造业
有关。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代 码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ｐｓｈａ　 １　１２１ 　０．４３５ 　０．０９９ 　０．１６５　 ０．４２７ 　 ０．８３５
ｅｓｈａ　 ７８２　 ０．４１６　 ０．１３０　 ０．１５３　 ０．３８２　 ０．８６０
ｌａｗ　 １　１０６　 １．７９７　 １．５４６　 ０．０２７　 １．３８２　 １４．２９６

　其中：东部地区 ５６１　 ２．２８８　 １．７９０　 ０．３０１　 １．７２５　 １４．２９６
中西部地区 ５４５　 １．２９２　 １．０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９２２　 ６．８８９

　直辖市或副省级市 １３３　 ４．３７７　 ２．４３０　 １．４０７　 ３．８５５　 １４．２９６

　　　　　　地级市 ９７３　 １．４４４　 ０．９３７　 ０．０２７　 １．２５１　 ６．８８９
ｌｏｇｇｄｐｐｃ　 １　０８８　 １０．７４４　 ０．６５７　 ８．５７６　 １０．７４５　 １３．０５６
ｕｒｂ　 １　１１９　 ０．５７１　 ０．１６１　 ０．２１４　 ０．５４８　 １
ｅｄｕ　 １　１２０　 １８９．０８９　 ２１３．７１４　 ３．３３０　 １１５．７３３　 １　１９５．２７６

ｇｏｖ　 １　１３３　 ０．２０３　 ０．１６７　 ０．０３８　 ０．１５７　 １．４８４
ｔｉｍｅ　 １９３　 １３０．７７０　 １５１．８１２　 ８．０００　 ９９．３３３　 １　４２０．０００

三、经验结果及其分析

（一）司法质量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关系：ＯＬＳ模型
表３报告了模型１全部样本的基本回归结果，我们分别列示了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

模型下司法质量对服务业产值占比［第（１）、（３）列］与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第（２）、（４）列］
的回归结果。考虑到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偏向于固定效应，我们以固定效应结果为准。

表３　司法质量提升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ＯＬＳ）

固　定　效　应 随　机　效　应

服务业产值占比
（１）

服务业就业占比
（２）

服务业产值占比
（３）

服务业就业占比
（４）

ｌｎｌａｗ　 ０．１３９＊＊＊ ０．２３０＊＊＊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９）

ｕｒｂ　 １．０３２＊＊＊ １．２１３＊＊＊ ０．６２１＊＊＊ －０．１４５
（０．２０２） （０．３９８） （０．１０４） （０．３１５）

ｇｏｖ　 ０．５５２ －０．６２１＊＊ １．１５６＊＊＊ ０．７３１
（０．３６９） （０．２４１） （０．３７４） （０．４７２）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３９　 ０．１７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０６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６３＊＊ ０．２３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４５５＊＊＊ －３．７６８＊＊＊ －２．２９２＊＊＊ －３．４４６＊＊＊

（０．３９４） （０．５４２） （０．２６３） （０．５６７）

Ｏｂｓ　 ９５２　 ６７１　 ９５２　 ６７１
Ｃｉｔｉｅｓ　 １２１　 １２０　 １２１　 １２０

注：括号中数字为标准误。＊＊＊、＊＊、＊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１％、５％和１０％水平具有显著性（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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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表的第（１）、（２）两列可以看到，无论针对服务业产值占比还是服务业就业占
比，司法质量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具体而言，代表司法质量的“每
１０万人律师事务所数量”提高１０％，服务业产值占比将提高１．３９％，服务业就业占比将
提高２．３０％。这表明，城市司法质量的提升的确与当地服务业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
关系。

在控制变量方面：（１）从固定效应结果看，城市化率对服务业占比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并且城市化对服务业就业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其对服务业产值的影响。
（２）政府财政支出占比与服务业发展同样有正相关关系，尤其是服务业产值占比显著
为正，这与姜磊和郭玉清研究①的结果相同，而与汪德华等人的研究相反②。（３）人力
资本积累的提升仅与服务业就业占比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原因为更多人力资本不
但为服务业发展提供生产要素，而且服务业发展本身也会给更多人才提供服务业就
业的机会。

（二）司法质量对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因果识别：工具变量模型
和现有大部分研究相似，表３所报告的仅仅是司法质量和服务业发展之间的相关

关系。考虑到理论上两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双向因果关系，为了准确地识别提高司法质
量对服务业发展的单向影响，需要借助因果识别的计量策略，本研究中我们试图利用有
效的工具变量来解决该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通过构造样本城市“１９９１年可获得法律人才指数”作为城市司法质量变
量———城市律师事务所数量的工具变量。律师事务所是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一
个地区的律所数量与律师数量与当地可获得的法律人才高度相关，而法律人才又受到
中国法律教育资源地域布局的影响———不但与今天的布局相关，更和过去的布局相关。
中国的法律教育资源主要来自高等教育机构法律专业的开设与法科学生的培养。１９９５
年是中国高校法律专业设置和教育资源配置发生重大调整的一年，在此之前的格局主
要受计划体制下政法类专业的地域分布影响③，此后各个高校才普遍设立法学专业，并
且正式开设属于职业教育的法律专业硕士项目。因此，我们构建的“１９９１年可获得法律
人才指数”仅仅与计划体制时代高校政法类专业在各个地区的开设有关，而与本文所研
究时间段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经济发展，甚至与１９９１年前后的经济发展及其相关因素都
是无关的，符合一个理想的外生工具变量的要求。

《中国法律年鉴》（１９９２）提供了１９９１年中国高等学校法律院系和法律专业设置情
况信息：当年共有３９个城市的６３所大专院校开设了法律专业的本科教育，其中又有
２３所高校开设了研究生教育。由此，本研究首先计算了１９９１年中国设有法律专业的高
校所在城市的法律教育资源数量，其次，考虑到人才流动，根据这些城市与本研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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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姜磊、郭玉清：《法治水平、政府规模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中国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５３—５８页。

政府规模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是另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但不是本文的焦点，在此不做详细讨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恢复高考制度，法学教育也随之恢复，包括传统的五大专业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法律系的恢复与发展，形成了“五院四系”格局，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
法律教育也相继发展起来。但直到９０年代中期，各高校才普遍开办法学专业。特别是《律师法》《法官法》和《检
察官法》颁布后，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法律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才开始快速扩张，参见易继明：《中国法学教育
的三次转型》，《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３３—４８页。



城市的距离指标，构建了“１９９１年可获得法律人才指数”，作为此前的城市司法质量变量
的工具变量。

记开设法律专业高校所在城市为城市Ｘ′，本文研究的样本城市为城市Ｙ。引入一
个对应样本城市Ｙ的工具变量ＩＶ“１９９１年可获得法律人才指数”（记为ＬＥＲ），构建方
式如下：

ＬＥＲ＝∑
３９

Ｘ′＝１
＝（城市Ｘ′法律教育资源数量／城市Ｙ距城市Ｘ′的距离） （２）

其中，分子“城市Ｘ′法律教育资源数量”以１９９１年该城市开设法律专业的高等院校为
基准，每一所学校根据开设法律本科专业数记分，开设本科专业数为１个的大学记１
分，为ｎ个的记ｎ分；开设法律研究生专业的大学统一记２分，城市Ｘ′法学教育资源
为该城市所有开设法律专业高等院校的计分之和。式（２）的分母是城市距离。考虑
到１９９１年拥有开设法律专业高等院校的城市与自身的距离为０，无法作为分母，本研
究采取给城市距离人为赋值方法：记城市与自身距离为１，与同省其他城市距离为２，
与邻省城市距离为４，与非同省非邻省城市距离为８。该赋值方法隐含的假设是：拥
有法律教育资源的城市，其对本研究样本城市“可获得法律人才数量”的影响以“半
衰”方式进行，即同省份其他城市为该城市的一半，邻省城市为同省的一半，非邻省城
市为邻省的一半。在稳健性回归中，我们使用经纬度距离来构造工具变量。这些
工具变量ＬＥＲ反映的是计划体制下法律教育资源地域分配格局带来的各个城市
可获得的法律人才状况，与２１世纪各城市服务业发展无关，但它会影响律师及律
师事务所数量。

由于１９９１年中国各个地级市可获得法律人才指数是截面数据，为了将该工具变量
转换成面板数据，我们将法律人才指数和年份相乘，得到可以进行回归的工具变量的面
板数据。之后我们使用其他的工具变量做稳健性检验。

表４分别列示了工具变量对于服务业产值占比与就业占比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司法质量对服务业产值占比和就业占比的影响系数均显
著为正。与表３的（１）、（２）列相比，表４的（２）、（４）列所给出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分别为
此前未控制内生性问题时的４．８倍和２．５倍。具体而言，每１０万人律师事务所数量提
高１０％，服务业产值占比将提高６．６５％，服务业就业占比将提高５．８３％。其它控制变量
的系数与ＯＬＳ模型相比大体类似但均有所变小。据此，通过严格的因果识别，本研究
证明司法质量的提升会显著促进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表４　司法质量提升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影响的回归结果（固定效应＋ＩＶ）

服务业产值占比 服务业就业占比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ｌａｗ　 ０．５４３＊＊＊ ０．６６５＊＊＊ ０．６０２＊＊＊ ０．５８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１５１）

ｕｒｂ　 ０．２７０　 ０．４０５
（０．２０５） （０．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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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服务业产值占比 服务业就业占比

（１） （２） （３） （４）

ｇｏｖ　 ０．０６５ －０．８８４＊＊＊

（０．３０５） （０．２３２）

ｌｎｅｄｕ －０．１７０＊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０）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０３１＊＊＊ ０．８０５ －１．１９５＊＊＊ －１．７５５＊

（０．０１３） （０．９２０） （０．０１６） （１．００７）

Ｏｂｓ　 １　０７９　 ９５２　 ７５６　 ６７１

Ｃｉｔｉｅｓ　 １２２　 １２１　 １２０　 １２０

　　（三）分城市类别和分服务业类别的异质性分析
１．样本城市分地区和分城市行政级别的分析
为了验证不同地区和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分别对司法质量提升有何服务业发展弹

性差异，本研究将样本城市按地区和行政级别分别分组进行２ＳＬＳ模型回归，结果见
表５。从地区分组来看，无论是服务业产值占比还是就业占比，中西部城市的回归系数
皆远远高于东部城市，前者分别为后者的３．７倍和１．１倍，显示司法质量提升对中西部
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有更大推动力。不过，就业占比结果只有东部城市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而中西部城市不具有显著性①。总之，尽管东部城市尽占人才、市场和城市规模优
势，考虑到东部城市服务业发展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全球发达国家城市，除非东部城市能
够显著缩小与这些国际城市在司法质量上的差距，否则，有限的司法质量提升难以实现
对服务业的促进效应②。而中西部城市服务业更多的是为本地企业和居民提供不可贸
易类服务，竞争主要发生在本城市内部的服务业企业之间。因此，司法质量提升的促进
效应更为直接，尤其是考虑到其司法质量的起点较低，其边际促进效应也明显更高。

从行政级别分组来看，无论是服务业产值占比还是就业占比，法治提升的效应在两
组城市间都显著为正，但是，地级市组的回归系数同样明显高于直辖市／副省级市组，服
务业产值占比和就业占比分别是后者的２．６倍和３．６倍。司法质量提升对地级市服务
业发展的促进效应系数更大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司法质量提升的边际效应
存在递减现象，这不利于司法质量明显更高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另一方面，这一结果
也与直辖市／副省级市的行政性权力更大，更可能采取限制劳动力流入和限制服务业企
业市场准入等政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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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结果不显著可能与中西部城市组内部差异较大有关。

换言之，我们并不认为，表６的结果意味着东部城市的司法质量提升不能显著促进服务业发展，而是强调，实现
这个结果需要东部城市的司法质量高于某一个临界点，从而反转与全球发达城市在生产性服务业上的比较优
势。上述结果意味着，在本研究分析的时期内，东部城市司法质量变量值主要在该临界点下方。



表５　按照地区和城市级别分组的回归结果（固定效率＋ＩＶ）

服务业产值占比 服务业就业占比

分地区 分城市级别 分地区 分城市级别

（１）
东部
城市

（２）
中西部
城市

（３）
直辖／
副省级市

（４）
地级
市

（５）
东部
城市

（６）
中西部
城市

（７）
直辖／
副省级市

（８）
地级
市

ｌｎｌａｗ　 ０．３３２＊＊＊ １．２３７＊＊＊ ０．３０７＊＊＊ ０．８１３＊＊＊ ０．６３７＊＊＊ ０．７０５　 ０．１９０　 ０．６８３＊＊＊

（０．０５０） （０．３９８） （０．０７０） （０．１７５） （０．１３２） （０．４７５） （０．２８５） （０．２３０）

ｕｒｂ　 ０．３４３＊＊＊ －０．３６２　 ０．１４４　 ０．２０９ －１．０３４ －０．３９８　 ０．５４７　 ０．３６３

（０．１０９） （１．０５２） （０．１２０） （０．２８０） （０．７０７） （１．０５１） （０．５４８） （０．８６７）

ｇｏｖ　 ０．５８１＊＊＊ －０．０５４　 ０．２０２ －０．０２１ －０．２６２ －０．７０２　 １．０４０ －１．０１４＊＊＊

（０．１１４） （０．５２１） （０．４１１） （０．３２３） （０．２７０） （０．４５７） （１．８２２） （０．２１８）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０２ －０．７０８＊＊＊ －０．０７０ －０．２４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３） （０．２６７）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９） （０．４９４） （０．３５９） （０．０８０）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０５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８ －０．１６７＊＊ －０．０５５　 ０．３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１） （０．１５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８） （０．２１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７２２＊ ４．３８７＊＊ －０．６１１　 １．７８３ －０．３４３ －３．５７１ －１．８３０ －１．２６５

（０．３７３） （２．０８８） （０．４９９） （１．１９５） （０．７３４） （３．６０４） （２．３０４） （１．３５７）

Ｏｂｓ　 ４９７　 ４５５　 １１７　 ８３５　 ３９９　 ２７２　 ９２　 ５７９

Ｃｉｔｉｅｓ　 ６１　 ６０　 １４　 １０７　 ６１　 ５９　 １４　 １０６

　　２．基于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的异质性分析
为深入探讨司法质量对不同类别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本研究选取了样本城市金融

业、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的产值数据，将它们分别作为生产性与消费
性服务业的代表行业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６。从工具变量模型结果看，司法质量
提升对金融业发展有着统计上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如果司法质量提升１０％，金
融业产值占比可提高９．８４９％。这是一个幅度相当大的提升，而且，该结果在１％的水平
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印证了金融业属于“合约密集型行业”的判断。司法质量提升对交
通运输业同样存在促进作用，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是，作为消费性服务业的住
宿餐饮业，司法质量提升的作用与预期有所不同。尽管前面的理论分析预测，相比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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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文献将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
查业等作为生产性服务业，而将其他服务业作为消费性服务业（如余泳泽、刘大勇、宣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
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外溢效应及衰减边界———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

２７—４０页）。这种分类大体上是可以的。严格意义上，要区分服务业某个子行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还是消费性
服务业，应该基于投入产出表对其产出的用途进行计算，如果用作中间投入品的占比超过５０％，则可视为生产
性服务业。本研究把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代表性行业、把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作为
消费性服务业的代表性行业进行了回归分析。



产性服务业，对消费性服务业的促进效应会更小，但依然有促进作用。然而，回归结果
表明，司法质量提升降低了住宿餐饮业的产值占比。如果司法质量提升１０％，住宿与餐
饮业产值占比下降４．８５％。显然，法治对不同类型服务行业的影响存在更为复杂的机
制。从一般均衡视角来看，司法质量提高会更大程度降低对法治依赖性更强的生产性
服务业的交易成本，从而导致增量甚至存量资源向这些行业流动。因此，尽管司法质量
提升同样会降低消费性服务业的交易成本，然而从长期看，它们获得的生产要素的配置
比重会下降。一旦要素配置效应大于交易成本降低效应，则消费性服务业从司法质量
提升得到的总效应为负①。

表６　按照行业分组的回归结果（产值占比，２ＳＬＳ）

固定效应＋ＩＶ

金融业
（１）

交通运输
（２）

住宿餐饮
（３）

批发零售
（４）

ｌｎｌａｗ　 ０．９８４＊＊＊ ０．０９５ －０．４８５＊＊ ０．２９１

（０．３３７） （０．１９２） （０．２４６） （０．５５８）

ｕｒｂ　 １．０９９＊ －０．４４６　 １．１３８　 ０．１３５

（０．５６９） （０．４４４） （０．９３４） （０．７１３）

ｇｏｖ　 ２．１１０＊＊ ０．６５１　 １．１２３　 ４．４６７

（１．０１１） （０．５６０） （０．７０５） （２．８９３）

ｌｎｅｄｕ －０．１５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７

（０．２０８） （０．０７６） （０．１１６） （０．１９１）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０２０ －０．２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３

（０．１３１）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５０３＊ －０．９６５ －５．０３６＊＊＊ －２．８９７＊

（２．０４９） （１．０３２） （１．５８５） （１．４８９）

Ｏｂｓ　 ７３７　 ７３８　 ７３３　 ７３７

Ｃｉｔｉｅｓ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０９　 １０９

　　（四）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分析中，本研究分别使用ＯＬＳ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２ＳＬＳ的固定效

应＋工具变量模型，从总体、城市分类和行业分类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并且被解释变
量分别选用服务业产值占比和服务业就业占比，不同的回归分析本身就具有稳健性检
验的效果。本研究进一步从工具变量的构造上追加两项稳健性检验。

在之前的回归中，本研究利用半衰的方式构造城市可获得的法律人才数量。在第
一个稳健性回归中，把ＬＥＲ指数的分母替换成两个城市的地理距离的对数，其中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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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法质量提升会抑制住宿餐饮业发展的另一个可能机制是，司法质量越高的地方，腐败性公款吃喝会越少，从
而从需求侧降低住宿餐饮业占比。



距离是由城市的经纬度计算而得。这样构造的原因是法律院校人才的流动受地理因素
的影响，距离法律院系所在城市近的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法律人才。在第二个稳健性
回归中，我们根据２０１３年国家实施的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的“双千计
划”，获得不同城市不同年份参与“双千计划”的人数，将该面板数据与前述截面数据相
乘，得到工具变量。这一构造的优点是利用“双千计划”数据，更好地刻画了法律人才的
流动，但由于“双千计划”只在２０１３至２０１６年进行，利用“双千计划”构造工具变量减少
了样本数量。

与表４的结果相比，两个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见表７）总体上比较接近，并且，稳健性
检验中的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司法质量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从控制变量上
看，各个变量的系数值和符号大体上也是一致的，不过大部分失去了统计显著性。

表７　司法质量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

固定效应＋ＩＶ＿距离 固定效应＋ＩＶ＿双千计划

服务业产值占比
（１）

服务业就业占比
（２）

服务业产值占比
（３）

服务业就业占比
（４）

ｌｎｌａｗ　 ０．６２８＊＊＊ ０．５２８＊＊＊ ０．６４６　 １．０７４＊

（０．１２４） （０．１４７） （０．５８７） （０．５９３）

ｕｒｂ　 ０．３２３　 ０．５２９　 ０．５２５ －１．６７８

（０．２００） （０．４５１） （１．９６６） （２．０２６）

ｇｏｖ　 ０．０９９ －０．８４４＊＊＊ ０．２７０ －０．４９１

（０．３０５） （０．２３４） （０．５０６） （０．５４１）

ｌｎｅｄｕ －０．１５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８）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１０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５７６ －２．０６５＊＊ －０．７８２　 ０．４０９

（０．８９１） （０．９９６） （１．６３９） （１．７６８）

Ｏｂｓ　 ９５２　 ６７１　 ４６７　 ３１１

Ｃｉｔｉｅｓ　 １２１　 １２０　 １２１　 ８２

四、拓展讨论：作用机制分析

（一）微观机制：减少服务业合约纠纷还是降低纠纷裁决时间成本？
前述分析从经验上证明，司法质量的提升可以促进城市服务业发展。那么，司法何

以促进服务业发展，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本研究以律师事务所数量作为城市司法质
量的代理变量，强调法治体系中司法部门的作用。一个独立公正高效的司法部门，在面
对各类商业纠纷诉讼时，可以更及时地加以裁决，从而降低纠纷引起的交易成本，因为
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仅意味着法律服务竞争的提高和价格的下降，也意味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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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合同纠纷解决速度。① 这一机制在服务业发展上同样成立。
然而，提高司法裁决效率以降低交易成本显然并不是法治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促进

服务业发展的唯一机制。另一个重要的机制是，有效的司法体系会对潜在违法违约者
产生震慑力，即对违法违约行为存在阻吓效应而带来纠纷数量下降。换言之，司法质量
的提升不仅降低了后期解决纠纷的时间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化交易双方对法律和
合约不可违背的事先认知和信念，从而增强双方展开交易的意愿。由此，本研究把司法
质量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机制分别设为以下两种：（１）法治环境改善将缩短服务业商业
纠纷的裁决时间，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２）法治环境改善将减少服务业商业纠纷的数
量，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②

为检验前一个机制，本研究选取各城市各级人民法院对本市服务业商事纠纷进行
裁决的平均时长（ｔｉｍｅ），作为服务业交易成本的度量指标。该指标以案件接受审理日
至裁决日之间的时长作为统计量，纠纷平均裁决时间越短的城市，服务业商业活动的预
期事后交易成本越低。该指标数据来自笔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ｈｔｔｐ：／／ｗｅｎｓｈｕ．
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相关服务业纠纷裁判文书的爬虫整理。③

（二）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本研究建立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ｌｎｔｉｍｅｉｔ＝α１ｌｎｌａｗｉｔ＋ｃｔ＋εｉｔ （３）

ｌｎｓｈａｉｔ＝α１ｌｎｔｉｍｅｉｔ＋α２ｌｎｌａｗｉｔ＋α３Ｘｉｔ＋ｃｔ＋εｉｔ （４）

模型（３）用于检验司法质量提升对服务业纠纷裁决时长的影响；模型（４）在模型（１）
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解释变量，即裁决时长。如果司法质量的提高主要通过缩短裁决
时长来促进服务业发展，那么在模型（４）加入裁决时间后司法质量变量的系数应该缩小
或不再显著。反之如果法治的作用在模型（１）和模型（４）中差别不大，则裁决时间不是
司法质量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机制。

表８报告了司法质量对服务业纠纷平均裁决时长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律
师事务所数量代表的司法质量的提高，可以显著缩短服务业纠纷裁决平均时长。从（１）
列来看，总体上，司法质量上升１０％，平均纠纷裁决时长将缩短７．６３％。如果把样本城
市按地区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城市两组，则可以发现，司法质量提升对裁决时长的缩短主
要反映在中西部城市。在这些城市，司法质量上升１０％，平均纠纷裁决时长将缩短
２２．１０％。这也充分表明，中西部城市通过提升司法质量，的确存在改进营商环境的较大
空间。对于东部城市而言，司法质量的提升对于缩短纠纷裁决时长影响系数明显变小，
而且也失去了统计显著性。

２４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第７期

①

②

③

Ｇｉｌｌｉａｎ　Ｋ．Ｈａｄ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ｉ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ｏｓｔ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５．
不排除还存在第三种及更多机制，尽管笔者还没有想到理论上可能的其他机制。这带来的一个潜在问题就是，

本研究后面推导认为，剔除了纠纷裁决时间成本下降后的剩余效应就是纠纷数量减少的效应，这个判断可能会
存在高估这一机制效应的偏误。

鉴于无法获得可靠的数据，本研究没有直接对本节第二个假说进行检验，而只能通过对第一个假说的检验给出
间接验证。



表８　司法质量对服务合同纠纷裁决时长的影响（固定效应，ＯＬＳ）

所有城市
（１）

东部城市
（２）

中西部城市
（３）

ｌｎｌａｗ －０．７６３＊ －０．３１４ －２．２１０＊＊

（０．４２７） （０．４４３） （０．８９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１０２＊＊＊ ４．８９０＊＊＊ ４．６７８＊＊＊

（０．２７１） （０．４０３） （０．０１３）

Ｏｂｓ　 １９３　 １３４　 ５９

Ｃｉｔｉｅｓ　 ５２　 ３４　 １８

　　表９报告了模型（４），即将服务业纠纷裁决时长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的结果。由
此可以检验，在缩短纠纷裁决时长和减少纠纷数量两种机制上，何者是影响服务业发展
的主要机制。本研究把ｌｎｔｉｍｅ变量的回归系数理解为第一种机制的效应，而把ｌｎｌａｗ
变量的回归系数理解为剔除了第一种机制后司法质量提升的剩余效应，即第二种机制
的效应。加入控制变量后，所有城市、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回归结果分别报告在
（２）、（４）、（６）列。可以看出，纠纷裁决平均时长（ｌｎｔｉｍｅ）的确与服务业发展存在负相关
关系，这与理论预测是一致的。不过，回归结果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外，三个样本组
的回归系数皆非常小，即便是数值最大的东部城市组，纠纷裁决时长缩短不到１０％（按
照样本均值大约为缩短１０～１５天），服务业产值占比仅仅提高０．１％。显然，这一结果
不具有太大的经济意义。

表９　考虑纠纷裁决时长下司法质量对服务业产值占比的影响（固定效应，ＯＬＳ）

所有城市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ｌａｗ　 ０．１２８＊ ０．１３１＊ ０．２７２＊＊＊ ０．２６９＊＊＊ －０．３１６ －０．３０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７） （０．２２５） （０．２６７）

ｌｎｔｉｍｅ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ｕｒｂ　 ２．０７４＊＊＊ ２．０６８＊＊＊ ０．６７４　 ０．６９３＊ ６．０１２＊＊＊ ５．９７７＊＊＊

（０．６４９） （０．６６０） （０．４４４） （０．３８９） （１．６１６） （１．６７２）

ｇｏｖ　 ０．５５１＊ ０．５２４　 ０．２６７　 ０．３３５ －２．６０９ －２．６１５

（０．３１１） （０．３４３） （０．２３２） （０．２０１） （１．７８４） （１．８１９）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５０３　 ０．４８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７） （０．４５０） （０．４５３）

ｌｎｇｄｐｐｃ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２９７ －０．２９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２２９） （０．２１８）

３４黄少卿等　司法质量对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续　表

所有城市 东部城市 中西部城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５４３＊＊＊ －２．５８３＊＊＊ －１．６５１＊＊＊ －１．５２２＊＊＊ －３．４９０ －３．４５２

（０．３９９） （０．３９４） （０．２８６） （０．３２４） （３．０６９） （３．１３９）

Ｎ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０１　 １０１　 ４２　 ４２

Ｒ２　 ５１　 ５１　 ３３　 ３３　 １８　 １８

　　在控制了纠纷裁决时长后，代表司法质量的解释变量ｌｎｌａｗ在所有城市组和东部城
市组依然在１％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系数值与之前的基准回归结果类似。即
司法质量每提升１０％，所有城市服务业产值占比可提高１．３１％，东部城市可提高
２．６９％。考虑到控制了纠纷裁决时长后，此处司法质量提升所剩余的效应，代表着纠纷
数量减少的效应，本研究认为，从司法质量提升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微观机制来看，诉讼
时长的缩短只有微小且不显著的联系，因此这一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减少商业纠纷和
诉讼数量而得到的。换言之，法治的根本价值更多地体现为阻吓违法、违约行为的发
生，只有守法、守约成为人们事先的博弈信念，它才会真正给服务业发展带来显著的促
进效用。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利用中国１２７个城市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的面板数据，本研究从经验上研究了城市司法
质量对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司法质量的提升将显著地
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城市服务业产值占比和服务业就业占比。进一步，司法质量提升
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城市和地级市城市，而且主要体现在合约密集
度更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上。从影响机制看，尽管城市司法质量的提升显著降低了服务
业纠纷裁决的时间成本，但是时间成本的缩短并不是引起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机制，纠纷
数量的减少才是推动服务业发展更为根本的机制。本研究在既有的文献基础上，通过
构造独特的工具变量来控制计量过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且基于城市律师事务所
数量和服务业商业纠纷裁判文书数据来展开经验分析，为法治环境促进服务业发展的
理论命题提供了更加坚实而丰富的证据。

法治环境的改善可以显著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
含义。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就是要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各国经验表明，现代服务业在提升经济发展效率
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包括金融、研究开发、物流、通信和信息服务，以及近年来
涌现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平台服务在内的诸多行业都属于现代服务业范畴。
这些行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通常都具有无形化、知识化和非标准化等特征，由此，它们
的发展对于法治环境具有极高的要求。正如黄少卿等人①关于中国上市公司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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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所揭示的，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只有在法治环境更佳的地区，中国地方政
府的行政审批改革才改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显然，完善中国的法治环境
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纷纷把完善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措
施。２０１９年，中央政府又明确提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基于本文的研究结
果，完善法治环境不妨从提升城市司法质量入手。而包括法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
专业人士的培养和法律人共同体的建立，无疑是提升城市司法质量的关键所在。
为此，本研究建议：（１）考虑到未来服务业发展需要更多既熟悉法律，又熟悉知识产
权、金融、贸易、财税、电子商务等各类专业知识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各级政府应加快
职业法律教育资源的投入，鼓励本地区高校更多地开设相关法律专业学位课程，并且
推出更多的复合型跨学科培养项目。（２）各级政府应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法院
建设，构筑法治体系的“基础设施”，保障法官对商业诉讼的独立审判，重点健全以司
法责任为核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防止非法律因素对审判过程的干预，包括完善审
判监督机制、统一法律适用机制和加强审判流程标准化建设，健全和完善律师的执业
环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１，ＺＨＡＯ　Ｌｉ１，ＺＨＡＯ　Ｙｕｍｉｎｇ２

（１．Ａｎｔａ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Ｚｈａｎｇｋｅ　Ｈｏｒｕ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Ｌｔ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２１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ｚ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１２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ｈｅｒ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ｃｏｍｐｅｔ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ａｎｄ　ｉｎ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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